
中荷盛世年华两全保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中荷盛世年华两全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重要提示：该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

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中荷盛

世年华两全保险（万能型）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帮助投保人更好地理解产品之用，并演示未

来的利益给付，其所载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具体保险合同的内容以该

产品条款约定为准。 

 

 产品基本特征   

 

1.1 万能保险运作原理 

万能型保险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对个人保单账户设有最低

保证结算利率的人身保险。保险公司为投保人设立单独的个人保单账

户，投保人所交的保险费在扣除相关费用后进入保单账户，之后每月

定期从个人保单账户中扣除用于保险保障的风险保险费以及保单管

理费。 

保单账户价值按照保险公司宣告的结算利率增长，结算周期一般

为一个月。结算利率依据投资收益率确定，但不得低于预定的最低保

证利率。如有保单持续奖金也计入个人账户价值。万能保险的现金价

值是个人账户价值与退保费用之间的差额。 

万能保险通常提供一项或多项保障责任，保险金额一般可以根据

投保人需求灵活调整。  

投保人可以通过部分领取或解除合同取得个人账户价值，但一般

要收取相应的费用。  

 

1.2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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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全残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 18 周岁前身故或全残，则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

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身故或全残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基

本保险金额之和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 18 周岁(含)后身故或全残，则自被保险人身故或

全残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身故或全残时的个人账户价值

与以下两项相比较大者之和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K。K值与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的年龄有关，详见下表： 
年龄 K 

已满 18 周岁，未满 42周岁 60% 

已满 42 周岁，未满 62周岁 40% 

已满 62周岁 20% 

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 

 

满期给付：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年满八十周岁后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的 24 时，

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当时个人账户价值给付满期保险金。 

 

1.3 责任免除 

若被保险人的身故、全残由下列原因之一所致，我们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自致的伤害、参与殴斗、或者抗拒依

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

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如投保人申请增加基本

保险金额，被保险人自基本保险金额变更生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我

们对新增部分的基本保险金额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被保险人自

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

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行为、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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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原子或生化武器。 

因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投保

人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投保人以外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因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投保

人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

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

们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

款，详见产品条款中加粗字体突出显示的内容。 

 

1.4 投保范围 

凡出生三十日以上、六十五周岁以下，符合我们承保条件者均可

作为本合同被保险人，由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

本公司投保本产品。 

 

1.5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被保险人年满8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

周年日当日24时。 

 

1.6 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分为期缴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  

期缴保险费： 

投保人投保时承诺的定期定额缴纳的保费，称为期缴保费。约定

分期缴付保险费的，首期后的分期保险费应按保险单上所载的缴付方

法及日期向我们缴付，交费期间可选择 5年、10年。  

追加保险费：  

投保人自由决定的不定期不定额缴纳的保费，称为追加保费。投

保人可于本合同犹豫期满后，在被保险人生存的情况下，申请追加保

险费，追加保险费的缴费金额须符合本公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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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投保人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 

首期后的分期保险费到期未缴付者，自保险费到期日的次日起六

十日为宽限期；或本合同有效期内，在每月结算日零时如果个人账户

价值扣除保单借款本金及利息后的余额不足以支付本合同的风险保

险费以及约定需在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中扣除的附加合同的风险保

险费，则自该结算日的次日起六十天为宽限期。 

宽限期内本合同仍然有效。对于被保险人在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

事故，我们仍承担保险责任。若超过宽限期仍未缴付保险费，除非本

合同其他条款另有约定，否则本合同及附加合同自宽限期满的当日

24时起效力中止。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8 变更基本保险金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依我们的规定申请变更本合同的基

本保险金额，我们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相应调整风险保险费，

但减额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申请时本险种的最低承保金额。 

 

1.9 保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累积有账户价值的情况下，投保人可以向我

们申请保单借款，借款金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限额，最高不

得超过本合同当时个人账户价值的 70%，每次借款时间最长为六个月。 

借款及利息应在借款期满之日偿还。如果逾期未还，则所有利息

将被并入借款金额中，在下一欠款期内按我们最近一次宣布的保单借

款利率计息。当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偿还全部借款和利息时，本合同

的效力中止。 

 

1.10 结算利率与最低保证利率： 

结算利率： 

本公司将每月根据万能保险产品账户的实际投资情况确定当月

的结算利率（年利率）。具体利率转换公式如下（四舍五入保留 8 位

小数）： 

结算日利率＝   11  365
1

结算利率 。 

 

最低保证利率： 

按年利率 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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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万能险的主要投资策略  

万能险的投资渠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银行

间债券市场及其他监管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渠道。投资范围包括货币

市场工具、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监管机关准许投资的高

信用等级企业（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

他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投资工具。  

公司专门为万能产品设立独立资金账户，核算资金运用成果，并

接受监管机关的定期及不定期检查。公司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和内部规

定，合法合规地运用万能保险合同项下的资金。任何投资决策都以详

尽的分析为基础，并遵循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原则，采用投资多

样化和运用限制指标来降低风险，运用积极投资管理策略来取得较高

回报。按照市场的发展趋势，灵活地调整投资组合。整体而言，万能

险以相对安全的固收类品种获取较为稳定的基础收益，同时根据市场

机会进行股票、基金等投资增强收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取相对

稳健并具有竞争力的收益。  

 
 保单账户 

 

2.1 保单账户价值的计算说明 

我们正式同意承保后，将自保单生效日的 24 时起为投保人建立

个人账户。建立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等于缴纳的保险费扣除相应的初始

费用、当月的风险保险费及保单管理费后的余额。 

我们每月对上月的个人账户结算一次，个人账户价值按我们宣告

的上月结算利率累积，结算利率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结算时，年利

率均按复利方式转换为日利率）。 

我们于每个保单年度初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上一保单年度的

个人账户情况。 

 

2.2 相关费用及扣费时间 

我们按合同约定收取下列费用： 

（一）保险费的初始费用： 

我们将按照投保人缴纳的期缴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的一定比例

收取初始费用。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进入保单账户。  

（1）期缴保费初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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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年度 
年缴 

10000元(含)以下部分 10000元以上部分 

1 40% 3% 

2 20% 3% 

3 15% 3% 

4-5 10% 3% 

≥6 5% 3% 

（2）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3%。 

 

（二）风险保险费 

风险保险费是我们对本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我们

依据本合同的死亡风险保额、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等因素收取风险

保险费。  

死亡风险保额是指有效保额减去保单账户价值。其中有效保额是

指被保险人因疾病和意外等身故时，保险公司支付的死亡保险金额。 

每千元死亡风险保额每月风险保险费详见合同附表《风险保险费

费率表》。 

 

（三）保单管理费： 

本产品每月保单管理费为 5元。 

 

（四）个人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手续费：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在犹豫期后可以书面申请并经我们同

意后，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但每个保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的个

人账户价值不得超过申请部分领取时本合同已缴保险费的 20%。每次

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的金额以及个人账户价值余额均不得

低于我们当时所规定的相应最低限额。 

若因保单借款导致个人账户价值余额不符合部分领取规定，则我

们有权不予办理部分领取申请。 

投保人在部分领取时，我们会收取相应的手续费。手续费为部分

领取申请金额乘以手续费率,本合同各保单年度手续费率标准如下： 

 

保单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及
以后 

手续费率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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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保费用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合同（简

称退保）。我们将于收到退保申请后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效力终止日

的个人账户价值并按照下列现行的退保费用率标准收取相应的退保

费用： 

保单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及
以后 

费用率 5% 4% 3% 2% 1% 0% 

 

（六）扣费时间 

各项费用 扣费时间 

初始费用 保险费进入个人账户时收取 

风险保险费 每月的费用扣除日收取 

保单管理费 每月的费用扣除日收取 

部分领取手续费 领取日收取 

退保费用 退还个人账户价值时收取 

费用扣除日指每个月与本合同生效日对应的日期，若当月无对应

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费用扣除日。 

 

 利益演示   

王先生今年 30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中荷盛世年华两全保险（万

能型），缴费期间 5 年，年缴保费 20,000 元，保险期间至 80 周岁，

基本保险金额 200,000元。合同有效期内的保障与利益演示如下表所

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期交 
保费 

追加 
保费 

累计 
保费 

初始 
费用 

保单 
管理费 

进入万能保
单账户价值 

部分 
领取 

1 31 20,000 0 20,000 4,300 60 15,700 0 

2 32 20,000 0 40,000 2,300 60 17,700 0 

3 33 20,000 0 60,000 1,800 60 18,200 0 

4 34 20,000 0 80,000 1,300 60 18,700 0 

5 35 20,000 0 100,000 1,300 60 18,700 0 

6 36 0 0 100,000 0 60 0 0 

7 37 0 0 100,000 0 60 0 0 

8 38 0 0 100,000 0 60 0 0 

9 39 0 0 100,000 0 60 0 0 

10 40 0 0 100,000 0 6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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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0 0 0 100,000 0 60 0 0 

30 60 0 0 100,000 0 60 0 0 

40 70 0 0 100,000 0 60 0 0 

50 80 0 0 100,000 0 60 0 0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最低保证利益演示 万能结息利益演示 

风险保
险费 

保单账
户价值 

身故、全
残给付 

年末现
金价值 

风险保
险费 

保单账
户价值 

身故、全
残给付 

年末现
金价值 

1 31 175 15,854 215,854 15,061 175 16,088 216,088 15,283 

2 32 187 34,142 234,142 32,777 187 34,887 234,887 33,491 

3 33 199 53,388 253,388 51,787 199 54,945 254,945 53,297 

4 34 211 73,616 273,616 72,143 211 76,314 276,314 74,788 

5 35 223 94,337 294,337 93,393 223 98,525 298,525 97,540 

6 36 240 96,391 296,391 96,391 240 102,160 302,160 102,160 

7 37 254 98,482 298,482 98,482 254 105,925 305,925 105,925 

8 38 274 100,606 300,606 100,606 274 109,821 309,821 109,821 

9 39 295 102,761 302,761 102,761 295 113,851 313,851 113,851 

10 40 317 104,948 304,948 104,948 317 118,021 318,021 118,021 

20 50 660 128,274 328,274 128,274 660 168,194 368,194 168,194 

30 60 1,646 151,564 351,564 151,564 1,646 235,459 435,459 235,459 

40 70 4,915 157,814 357,814 157,814 4,915 309,919 509,919 309,919 

50 80 13,774 100,283 300,283 100,283 13,774 350,194 550,194 350,194 

 

注：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
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
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
于利益演示水平; 

 在上述演示中，最低保证利益演示的结算利率为2.5%，万能
结息利益演示的结算利率假设为4%； 

 满期金=《中荷盛世年华两全保险（万能型）》满期时保单账
户价值； 

 该表仅用于演示，实际金额会因四舍五入带来细微差别，具体以

实际保单及作业规则为准。 

 

 犹豫期及退保   

 

4.1 犹豫期 

投保人自收到本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以便阅读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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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本合同的申请，并亲自

或挂号邮寄将本合同退还。 

投保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时，解除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

面申请及合同（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时起生效，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将向投保人退

还所有已缴的保险费。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

本合同是由其它险种变更而来的，则不得再行使本条款规定的合同解

除权。 

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4.2 解除合同（退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合同（简

称退保）。申请退保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自我们收到退保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时起，本合同及附加合同的效力终止。 

我们将于收到上述证明文件和资料后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效力

终止日的个人账户价值，并按照退保费用率标准收取相应的退保费用。 

考虑到保单平均承担的本公司经营支出、保险责任对应的成本以

及客户提前终止保单导致本公司的损失，我们从所交的保险费中扣除

了相关费用。因此，您在犹豫期后退保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解除合同

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中荷盛世年华两

全保险（万能型）合同》为准。本产品的条款您可以在我们

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或扫描右方的二维码，在中保协“中

国人身保险产品信息库”进行查询。 

 

 



中荷盛世年华两全保险（万能型）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知悉以上万能产品利益演

示仅供理解保单利益之用，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